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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或“本保荐机构”）接受东

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联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的委托，担任长联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

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本上市保荐书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相同的含义。 

一、发行人概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Dongguan Changlian New Materials Technology Co.,Ltd.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832.99万元 

法定代表人： 卢开平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9年 11月 4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3年 1月 14日 

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石大路寮步段 733号 1栋 

邮政编码： 523419 

联系电话： 0769-83527819 

联系传真： 0769-83215608 

互联网网址： http://www.dgclt.com 

电子邮箱： Dongmiban@dg-cl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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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负责人： 幸勇         电话号码：0769-83269886 

经营范围：环保型、生态型水性印花胶浆、水性网印油墨、印花粘合剂、水

性树脂、水性涂料、数码墨水、水性感光胶、硅胶、水性木器漆、水性工业漆、

水性印刷油墨、功能助剂及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配套生产设备仪

器的研发、产销、购销；环保型印花、水性涂料制造、面料印染加工；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和研发水平 

1、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专业从事印花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水性印花胶浆、

水性树脂、丝印硅胶等，同时从事印花设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业务，产品主要

应用于纺织印花领域。 

2、研发水平 

公司生产的水性印花胶浆以水为分散介质，大幅减少了 VOCs 排放，符合“油

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的限值（GB 38507-2020）”标准，深受下

游客户的认可，产品已最终应用于 Adidas、Nike、FILA、安踏、李宁、C&A、GAP、

VS（维多利亚的秘密）、迪士尼、SHEIN（希音）、以纯等知名品牌上。公司水性

印花胶浆产销量居于国内同行前列。根据中国日用化工协会油墨分会统计的行业

内三十多家重点企业数据，2021 年发行人油墨产量排名第三、利润总额排名第

二。 

公司具有较强的产品创新和研发能力，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

30 项发明专利。通过多年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建设，公司成功掌握了新型乳液

聚合技术、保湿技术、染料防升华技术、防粘技术、自动化一体机清洁生产技术、

数码白胶浆技术、内衣贴合硅胶技术和聚氨酯-丙烯酸酯共聚技术等核心技术。

公司产品通过了有害物质零排放（ZDHC）认证，符合欧盟 REACH 法规要求和 ECO 

PASSPORT by OEKO-TEX®纺织品生态标准。公司的“环保通用型弹性胶浆产品”



上市保荐书 

3-1-3-3 

“环保印花功能助剂产品”“环保数码喷墨白胶浆产品”“环保数码喷墨处理液产

品”等 20 项产品先后获得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证书。作为起草单位之一，公司

参与制定 2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及 2项团体标准；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拥有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称号、广东省环保水性纺织印花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

广东省科技专家工作站等创新平台，获得两项中国专利优秀奖，并获得广东省农

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 

（三）发行人核心技术情况 

公司通过实践探索掌握了新型乳液聚合技术、保湿技术、染料防升华技术、

防粘技术、自动化一体机清洁生产技术、数码白胶浆技术、内衣贴合硅胶技术和

聚氨酯-丙烯酸酯共聚技术等核心技术，相关核心技术均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

公司形成了产品研制与应用创新相结合的技术体系，在保证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同

时，能够快速响应下游应用领域客户提出的不同需求。 

1、公司核心技术情况 

（1）新型乳液聚合技术 

新型乳液聚合是指在普通乳液聚合基础上，通过引入新型原料或采用新的合

成工艺，提高乳液性能的技术。公司新型乳液聚合技术主要包括：一是采用反应

型乳化剂或增加高分子链段上的亲水单体进行低皂/无皂乳液聚合，制备出耐水

性好、附着力强的聚丙烯酸酯乳液；二是采用低温氧化还原聚合法、设计“软核

硬壳”结构，克服了传统聚丙烯酸酯乳液“热粘冷脆”缺点。 

该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①引入新型原料和特殊的结构设计，通过新的合成工艺，制备出软而不粘的

聚丙烯酸酯乳液，提高了水性印花胶浆的抗粘性； 

②该技术生产的印花胶浆满足 NIKE、adidas、李宁、FILA、安踏等知名品

牌的洗水检测要求； 

该技术获得发明专利 ZL201010500966.3 一种含丙烯酸酯的弹性乳液及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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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方法和复配印花胶浆、ZL201510304518.9 一种延缓染料迁移的聚丙烯酸酯乳

液及其制备方法、ZL201710613842.8 一种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共聚乳液及其制

备方法、ZL201610022571.4 一种用于仿真花的一次性手感浆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和 ZL201510072601.8 一种环保型抗氧化金葱浆和金银粉浆用印花粘合剂及其

制备方法、ZL202110472194.5 一种水性双组份聚氨酯哑光涂料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ZL202110629945.X 一种植物油基聚丙烯酸酯非离子乳液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ZL202110630158.7 一种植物油基聚丙烯酸酯阴离子乳液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ZL202110629944.5 一种植物油基亲水性聚合物水分散体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2019 年，本技术专利产业化产品“环保印花粘合剂”被认定为“广东省

高新技术产品”。 

（2）保湿技术 

保湿技术是为防止印花胶浆使用过程中堵塞丝网网孔而开发的技术。公司采

用多种亲水单体和多醇类物质合成了具有吸湿和保水效果的水溶性共聚物，其优

点在于通过可延缓水性树脂的交联且实现较好的保湿效果，使用该技术生产的印

花胶浆不易结皮、表面干爽。 

该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①通过共聚反应合成改性聚丙烯酸水溶性大分子，具有较好的吸湿性和保水

效果，相比使用小分子保湿剂制备的印花胶浆保水时间更长，具有不易结皮、表

面干爽的效果； 

②水溶性共聚物和小分子保湿剂按一定比例搭配使用可形成梯度挥发性，其

制备的印花胶浆具有不塞网和干燥时间短的特点； 

③区别于市面上部分产品使用乙二醇作为保湿剂，公司保湿技术不使用乙二

醇及乙二醇醚类等有害物质，具有环保性，符合《华盛顿州儿童产品安全法案》

中儿童高关注物质标准、有害物质零排放（ZDHC）认证等。 

该技术获得发明专利 ZL201310131262.7 一种用于水性涂料丝网印花的快干

防塞网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3）染料防升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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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防升华技术是通过在印花胶浆中使用高交联度的水性树脂和引入特种

多孔结构材料，防止活性染料迁移到印花胶浆表面的一种技术。 

该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①引入特殊单体和使用多种交联体系生产的水性树脂，可制备出高致密性的

印花胶浆，有效防止了染料迁移到印花胶浆表面； 

②引入特种多孔结构材料对染料具有定向强吸附作用，与水性树脂形成协同

效应，进一步阻碍了染料迁移到印花胶浆表面； 

③在 70℃、湿度 95%的条件下放置 72小时后，可达到 4-5级的防升华效果。 

该技术获得发明专利 ZL200910042002.6 一种用于纺织品涂料印花中防底色

升华渗透迁移的胶浆和配制方法、ZL201510304518.9 一种延缓染料迁移的聚丙

烯酸酯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4）防粘技术 

防粘技术是采用特殊乳化剂和独特乳化工艺对不同类型蜡进行乳化以实现

印花胶浆高效防粘的一种技术，使用该防粘技术生产的水性印花胶浆具有干湿摩

擦牢度好、表面干爽、抗粘连性好等特点。 

该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①选用特殊乳化剂对不同种类的蜡进行乳化，形成稳定的蜡乳液状态，同时

选用的特殊乳化剂具备抗粘和干爽的特点； 

②区别于传统高温高压制备蜡乳液的方法，该技术实现低温常压高速乳化制

备蜡乳液，具有节能、安全的优势； 

③可通过 CY/T146-2016《网版印刷 环保型水基印花胶浆的使用要求及检验

方法》表面抗粘连测试，印花胶膜无破损、沾色现象；在“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

摩擦色牢度（GB/T 3920-2008）”耐摩擦色牢度测试标准中干摩擦牢度达到 4-5

级，湿摩擦牢度达到 3 级；满足 NIKE、adidas、李宁、FILA、安踏等知名品牌

的洗水检测标准。 

该技术获得发明专利 ZL201210253743.0 一种聚丙烯酸酯乳液印花胶浆防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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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及其制备方法。2019 年，本技术专利产业化产品“环保印花功能助剂”经广

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评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5）自动化一体机清洁生产技术  

公司通过自主设计自动化一体机生产设备，实现了将分散、乳化、增稠、真

空脱泡、加压、过滤整合在一套密闭设备内完成，实现了进料和出料的自动化计

量、程序化控制，改善了物料的分散和乳化效果，提高了生产效率。  

该技术具有以下技术优势： 

①一体机将分散、乳化、增稠等多台设备整合为一体，有效利用生产空间，

并采用程序化控制，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一体机密闭性好，减少了生

产过程中产品与外界环境的交叉污染，解决了行业生产环境不整洁，扬尘等问题； 

②采用双分散盘结构的分散机，并增加辅助高速乳化机，提高了物料的分散、

乳化效果，出料时直接过滤，减少研磨工序。研磨工序是最影响生产速度的环节，

且制约产能。通过设备改进，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解决了行业生产效率低下问题。 

③一体机与真空机连接进行真空脱泡解决了高粘度产品消泡难的问题，与空

气压缩机连接加压出料解决了高粘度产品出料难的问题。 

该技术获得发明专利 ZL201210253715.9 一种水性印花胶浆的一体化生产设

备及生产方法，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ZL202220580911.6 一种水性印花胶浆的一

体化生产设备。 

（6）数码白胶浆技术 

数码白胶浆是由阳离子型聚丙烯酸酯乳液和吸墨物质组成，对涂料墨水具有

吸附和固定效果的胶浆。 

该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①市场上阳离子型聚丙烯酸酯乳液应用较少，阳离子型聚丙烯酸酯乳液是公

司自主研发的合成技术。该技术一方面采用反应型非离子乳化剂，得到了高稳定

性且耐酸性强的乳液；另一方面采用阳离子单体和阳离子乳化剂，对涂料墨水产

生反应达到固定的效果，以提高印花图案的精细度和鲜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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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选用高比表面积超疏水的二氧化硅，对墨水具有强吸附作用，使涂料墨水

与数码胶浆结合紧密，运用该技术生产的数码胶浆耐洗牢度均大于等于 4级，与

市场上同类产品相比，耐洗牢度大幅提高； 

③该技术生产的数码白胶浆符合国际环保纺织协会对生态纺织品标准的要

求，并且通过了 ECO PASSPORT by OEKO-TEX®的认证，可用于婴幼儿等环保要求

高的服饰。 

该技术获得发明专利 ZL201810100845.6 用于纺织品涂料喷墨印花的处理液

及其制备方法、涂料喷墨印花方法，ZL201811467426.2 一种光固化低聚物，其

制备方法和含有其的织物表面处理液和 ZL201811466378.5 一种数码白胶浆，其

制备方法和含有其的印花织物。 

（7）内衣贴合硅胶技术 

内衣贴合硅胶是以特殊偶联剂改性的双组份硅胶，具有高粘结力和柔软手感

等特点，适用于无缝内衣贴合。 

该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①通过添加特殊偶联剂，得到了成膜后粘结强度高、回弹性好，与面料柔软

度基本一致的硅胶； 

②具有使用简单，生产可操作性高的特点，实际生产可满足不同内衣设计的

要求，同时可使用椭圆机进行自动化生产，提高了无缝贴合内衣的生产效率； 

③环保性能优于常规贴合材料，符合国际环保纺织协会对生态纺织品标准的

要求，并且通过了 ECO PASSPORT by OEKO-TEX®的认证。 

2021年，该技术获得发明专利 ZL201810348046.0改性乙烯基硅油、其制备

方法及包含其的印花硅胶基础胶和印花硅胶。 

（8）聚氨酯-丙烯酸酯共聚技术 

聚氨酯-丙烯酸酯共聚技术是通过化学共聚法合成水性聚氨酯改性丙烯酸酯

乳液，发挥两种材料的优点，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 

该技术具有以下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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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改善了聚丙烯酸酯乳液低温机械性能差的缺点，使胶浆具备较好的防冻性

能和抗粘连性能； 

②与物理混合法相比，化学共聚法得到的乳液具有更好的弹性、牢度和抗粘

连性； 

③该技术生产的水性印花胶浆符合国际环保纺织协会对生态纺织品标准的

要求，并且通过了 ECO PASSPORT by OEKO-TEX®的认证，可用于婴幼儿等环保要

求高的服饰。 

该技术获得发明专利 ZL201710613842.8 一种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共聚乳液

及其制备方法、ZL201310141098.8 一种高性能的环保型水性聚氨酯及其制备方

法，且一种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共聚乳液及其制备方法获得了第二十二届中国专

利奖优秀奖。 

公司能够根据产品需求使用上述核心技术，并在对核心技术充分理解掌握的

基础上进行交叉联用，进一步提高产品性能，可超过行业及 FILA、ARMANI 等知

名品牌厂商的性能要求。公司机印白胶浆和机印透明胶浆正是通过新型乳液聚合

技术与保湿技术等多重核心技术交叉联用开发而来。该系列产品应用于椭圆印花

机上，具有长时间连续操作不结皮、不交联、印花产品表面干爽、抗粘连性强等

优点，且简单易用，可提升客户印花效率和质量。根据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

究所检测报告，公司通过多重核心技术交叉联用生产的产品性能与行业标准、

FILA标准、ARMANI标准的对比如下： 

项目 测试方法 行业标准 FILA 标准 ARMANI标准 
公司产品： 

MP3900-9 

耐摩擦色牢度 
干摩擦 GB/T 

3920-2008 

≥3 ≥3 ≥4 4-5 

湿摩擦 ≥2-3 ≥2-3 ≥3 4-5 

耐皂洗色牢度 
变色 GB/T 

3921-2008 

≥3 ≥3-4 
无要求 

4-5 

沾色 ≥3 ≥3 4-5 

耐汗渍色牢度 
变色 GB/T 

3922-2013 

≥3 
无要求 

≥4 4-5 

沾色 ≥3 ≥3-4 4-5 

耐海水色牢度 
变色 GB/T 

5714-2019 
无要求 无要求 

≥4 4-5 

沾色 ≥3 4-5 

耐氯化水色牢

度 
变色 

GB/T 

8433-2013 

有效氯浓度

50mg/L 

无要求 无要求 ≥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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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后外观质

量 
外观变化 

FZ/T 

70017-2022 

1 次洗水后

印花部位不

允许开裂、

起泡、起皮

及脱落等影

响外观质量

的疵点 

3 次洗水后

印花部位不

允许开裂、

起泡、起皮

及脱落等影

响外观质量

的疵点 

5 次洗水后

印花部位不

允许开裂、

起泡、起皮

及脱落等影

响外观质量

的疵点 

印花变色 4-5 级； 

印花部位无开裂、

无起泡、无起皮及

无脱落等影响外观

质量的疵点 

抗粘连性 外观变化 
FZ/T 

70017-2022 

互贴的印花

片可分开且

无破损 

互贴的印花

片可分开且

无破损 

互贴的印花

片可分开且

无破损 

无粘连 

注：行业标准来源于《针织服装印花质量通用技术要求》，FILA 标准和 ARMANI 标准来

源于测试要求。 

公司生产的产品均达到行业标准，其中 MP3900-9 产品可达到或超过行业内

要求较高的 FILA及 ARMANI的标准要求。 

2、公司核心技术对应的专利情况 

公司的核心技术主要体现在水性树脂开发技术、水性印花胶浆研发及配方设

计技术、助剂配方设计技术、水性印花胶浆生产工艺技术、丝印硅胶配方设计技

术等方面。公司自成立以来，围绕着水性印花胶浆进行技术攻坚，自主研发了实

现了多项核心技术，具体情况如下： 

分类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

来源 
核心技术对应的专利情况 

水性树脂开

发技术 

新型乳液聚合

技术 

自主

研发 

ZL201010500966.3 一种含丙烯酸酯的弹性乳液及其制备方法和复配印

花胶浆 

ZL201510304518.9 一种延缓染料迁移的聚丙烯酸酯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ZL201710613842.8 一种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共聚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ZL201610022571.4 一种用于仿真花的一次性手感浆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ZL201510072601.8 一种环保型抗氧化金葱浆和金银粉浆用印花粘合剂

及其制备方法 

ZL202110472194.5 一种水性双组份聚氨酯哑光涂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ZL202110629945.X 一种植物油基聚丙烯酸酯非离子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ZL202110630158.7 一种植物油基聚丙烯酸酯阴离子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ZL202110629944.5 一种植物油基亲水性聚合物水分散体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聚氨酯-丙烯

酸酯共聚技术 

自主

研发 

ZL201710613842.8 一种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共聚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ZL201310141098.8 一种高性能的环保型水性聚氨酯及其制备方法 

水性印花胶

浆研发及配

方设计技术 

染料防升华技

术 

自主

研发 

ZL200910042002.6 一种用于纺织品涂料印花中防底色升华渗透迁移的

胶浆和配制方法 

ZL201510304518.9 一种延缓染料迁移的聚丙烯酸酯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数码白胶浆技 自主 ZL201810100845.6 用于纺织品涂料喷墨印花的处理液及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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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研发 涂料喷墨印花方法 

ZL201811467426.2 一种光固化低聚物，其制备方法和含有其的织物表

面处理液 

ZL201811466378.5 一种数码白胶浆，其制备方法和含有其的印花织物 

助剂配方设

计技术 

防粘技术 
自主

研发 
ZL201210253743.0 一种聚丙烯酸酯乳液印花胶浆防粘剂及其制备方法 

保湿技术 
自主

研发 

ZL201310131262.7 一种用于水性涂料丝网印花的快干防塞网组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 

水性印花胶

浆生产工艺

技术 

自动化一体机

清洁生产技术  

自主

研发 

ZL201210253715.9 一种水性印花胶浆的一体化生产设备及生产方法 

ZL202220580911.6 一种水性印花胶浆的一体化生产设备 

丝印硅胶配

方设计技术 

内衣贴合硅胶

技术 

自主

研发 

ZL201810348046.0 改性乙烯基硅油、其制备方法及包含其的印花硅胶

基础胶和印花硅胶 

3、公司核心技术在主营业务中的应用和贡献情况 

公司主要依靠其核心技术开展经营，全部核心技术均用于水性印花胶浆、水

性树脂、丝印硅胶等印花材料的配方设计和生产。公司核心技术产品收入占主营

业务收入比例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产品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水

性

印

花

胶

浆 

通用型水性印

花白胶浆 
14,538.16 28.49% 16,102.92 29.10% 14,871.14 32.17% 

通用型水性印

花透明胶浆 
8,966.55 17.57% 10,189.22 18.41% 9,303.38 20.13% 

数码胶浆 6,037.60 11.83% 7,090.70 12.81% 5,556.29 12.02% 

功能型水性印

花胶浆 
11,423.08 22.38% 12,031.69 21.74% 9,921.47 21.46% 

小计 40,965.40 80.27% 45,414.53 82.06% 39,652.28 85.78% 

水性树脂 5,061.44 9.92% 5,097.05 9.21% 3,598.63 7.79% 

丝印硅胶 1,911.51 3.75% 1,924.97 3.48% 215.37 0.47% 

合计 47,938.35  93.94% 52,436.55  94.75% 43,466.28  94.04% 

4、核心技术保护情况 

公司重视核心技术的保护工作。一方面，公司申请国家专利以保护公司的知

识产权；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原材料进行编码、原材料供应商保密、配方权限管

理、分级管理高度机密的技术、分割关键工艺流程等手段，有效防止技术泄密。

同时，公司还与相关核心技术人员签署了保密协议、竞业协议，通过法律手段保

护公司的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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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制配方主要是基于如下情形：（1）根据市场以及客户需求的判断，对

新产品进行开发；（2）老客户对自身产品的个性化需求，委托公司开发新的配方；

（3）为开拓新客户，根据其需求，公司研制新的配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收入的配方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水性印花胶浆配方数（个） 972 831 676 

水性树脂配方数（个） 124 113 107 

丝印硅胶配方数（个） 118 90 56 

其他配方数（个） 62 55 46 

合计 1,276 1,089 885 

5、核心技术的科研实力和成果情况 

公司目前拥有水性印花胶浆产品制造领域的完整技术体系和自主知识产权，

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公司科研成果转化能力突出，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经获得了 30 项发明专利。公司多项科技创新项目曾获得相关部门奖

项或认定，并参与制定 2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及 2项团体标准，拥有多个

创新平台。 

（1）发行人参与制定的标准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公司参与制定的标准如下：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

类别 
发布单位 相关内容 

1 

GB/T 38153.3-2019《印刷

技术 测试印样的实验室制

备 第 3 部分：丝网油墨》 

国家

标准 

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

总局中国

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

员会 

本部分规定了网孔版印刷油墨的测试印样的制备方

法。该测试印样主要用于光学测试，如 ISO2846-4 中

所述比色法、透明度和光学反射密度,还可用于测试印

刷油墨和/或承印物的光泽度、耐光性及抗化学、物理

和力学性能。 

2 

GB/T 17934.5—2021《印刷

技术 网目调分色版、样张

和生产印刷品的加工过程

控制 第 5 部分：网版印刷》 

国家

标准 

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本文件规定了使用平面或滚简印刷设备用于展示、标

牌和图片的四色原色网版印刷的要求。成品的尺寸和

分辨率都不做限定。过程阶段包括：数据准备和提供； 

打样；印版制作；印刷。 

3 

CY/T146-2016《网版印刷 

环保型水基印花胶浆的使

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行业

标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

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

局 

本标准规定了环保型水基印花胶浆的术语和定义、印

花胶浆要求、印花工艺要求、印花成品要求及检验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棉纤维纬编针织物的网版印花，其他纤

维和组织结构织物的网版印刷可参考使用。 

4 
CY/Z30-2019《网版印刷标

准体系表》 

行业

标准 

国家新闻

出版署 

本标准规定了网版印刷标准体系的基本框架及标准明

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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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

类别 
发布单位 相关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网版印刷标准项目的规划、立项及制修

订工作，也可作为生产、管理和科学技术研究的参考

资料。 

5 

CY/T 196-2019《网版印刷 

服装涂料印花过程控制要

求及检验方法》 

行业

标准 

国家新闻

出版署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网版印刷的方法进行服装水基涂料

印花过程控制中的术语与定义、技术要求及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服装裁片印花和成衣印花。其他涂料印

花可参考使用。 

6 
CY/T 204-2019《印刷产品

分类及编码方法》 

行业

标准 

国家新闻

出版署 

本标准规定了印刷产品的分类原则、分类方法和编码。 

本标准适用于教学、科研、生产等领域。 

7 

CY/T 205-2019《网版印刷 

纺织品印花颜料色浆使用

要求及检验方法》 

行业

标准 

国家新闻

出版署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品印花颜料色浆的术语和定义、使

用技术要求及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纺织品印花，其他相关领域可参照使用。 

8 

CY/T 223—2020《网版印刷 

纯棉针织布反应染料平网

印花过程控制要求及检验

方法》 

行业

标准 

国家新闻

出版署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网版印刷的方法进行纯棉纬编针织

布反应染料平网印花过程控制的术语和定义、过程控

制要求及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连续纯棉纬编针织布反应染料平网印花

过程控制，粘纤织物、麻类织物可参考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非连续纯棉针织布的反应染料印花过程

控制。 

9 

CY/T 249-2021《纺织品网

版印花分色制版数字文件

制作要求》 

行业

标准 

国家新闻

出版署 

本文件规定了常用纺织品网版印花分色制版数字文件

制作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常用纺织品网版印花分色制版数字文件

制作。 

10 
T/PTAC 005-2020《纺织品

印花皮膜柔软度试验方法》 

团体

标准 

中国印刷

技术协会 

本标准规定了通过印刷方式在纺织品上形成的皮膜柔

软度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在实验室条件下采用柔软度仪对纺织品

印花片状连续皮膜柔软度的测试。其他织物印花皮膜

可参照使用。 

11 
T/PTAC 006-2020《纺织品

印花皮膜透气性试验方法》 

团体

标准 

中国印刷

技术协会 

本标准规定了通过印刷方式在纺织品上形成的皮膜透

气性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实验室条件下采用透气性测试仪对纺织

品印花片状连续皮膜透气性的测试。其他织物印花皮

膜可参照使用。 

12 
FZ/T 70017-2022 针织服装

印花质量通用技术要求 

行业

标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

业和信息

化部 

本文件规定了针织服装印花的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本文件适用于鉴定针织服装的印花品质。 

13 
CY/T 254-2022 喷墨印刷墨

水使用要求及检测方法  

行业

标准 

国家新闻

出版署 

本文件规定了非反应性喷墨印刷墨水的使用要求和检

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非反应性喷墨印刷中使用的墨水。 

本文件不适用于紫外光固化类喷墨墨水和反应染料类

喷墨墨水。 

公司参与上述标准制定的全过程，具体包括：参加工作组会议，对相关标准

文本涉及内容进行讨论，根据拟定标准验证公司产品相关性能，对标准提出修改

意见和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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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拥有的科研技术平台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拥有的科研技术创新平台具体如下： 

序

号 
外部认定 授予单位 

授予 

时间 

1 广东省科技专家工作站 广东省科学技术学会 2022 年 

2 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财政厅、海关

总署广东分署、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19 年 

3 
广东省环保水性纺织印花

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2017 年 

（3）发行人所获重要奖项和荣誉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公司多项科技创新项目获得相关部门奖项或认

定，发行人近年来的技术研发成果如下： 

序

号 
名称 成果评价 

授予时

间 

1 
林副产品工业化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集成及其推广应

用 

2021年度广东省农业

技术推广奖二等奖 
2022.12 

2 
一种光固化低聚物，其制备方法和含有其的织物表面处

理液及使用方法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优秀专利优秀奖 
2022.10 

3 环保数码胶浆产品 
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

产品 
2022.12 

4 环保防冻胶浆产品 
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

产品 
2022.12 

5 纺织品涂料数码印花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 
2022年创新东莞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2022.11 

6 一种水性聚氨酯丙烯酸酯共聚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中国专利优秀奖 2021.06 

7 
一种环保型抗氧化金葱浆和金银粉浆用印花粘合剂及

其制备方法 
中国专利优秀奖 2020.07 

8 环保弹性胶浆产品 
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

产品 
2022.03 

9 环保通用型弹性胶浆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9.12 

10 环保印花功能助剂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9.12 

11 环保数码喷墨白胶浆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9.12 

12 环保数码喷墨处理液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9.12 

13 环保印花粘合剂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9.12 

14 环保数码喷墨墨水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9.12 

15 环保提升牢度功能胶浆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9.12 

16 环保特殊效果胶浆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9.12 

17 单组份水性木器漆底面通用丙烯酸乳液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7.12 

18 环保型防升华打底浆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6.12 

19 高弹性水性印花白胶浆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6.12 

20 环保型印花胶浆助剂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6.12 

21 环保型高牢度烫金浆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6.12 

22 环保型防底色升华渗透迁移胶浆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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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环保型高色牢度表面抗粘型印花胶浆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4.12 

24 环保型高弹性水性印花胶浆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4.12 

25 环保型印花胶浆防粘剂产品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2014.12 

（四）研发投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研发费用 2,554.54 2,371.60 2,186.51 

主营业务收入 51,032.22 55,345.22 46,224.33 

占比 5.01% 4.29% 4.73% 

公司自成立至今一直坚持把技术创新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手段

之一。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费用分别为 2,186.51 万元、2,371.60 万元和

2,554.54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73%、4.29%和 5.01%。 

（五）发行人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流动比率（倍） 3.98 3.73 3.83 

速动比率（倍） 3.63 3.39 3.4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6.63% 29.28% 15.6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0.36 9.31 8.07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98 2.38 2.12 

存货周转率（次） 8.57 10.14 8.1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0,369.90 7,918.06 9,517.77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946.35 6,019.37 7,443.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

通股股东净利润（万元） 
7,757.45 5,946.56 7,356.78 

利息保障倍数（倍） - - -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4.75% 4.08% 4.5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1.97 0.61 2.19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79 -0.65 2.12 

二、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或紧缺的风险 

发行人产品主要原材料包括单体、助剂、树脂和钛白粉等。报告期内，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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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原材料合计占原材料采购金额比重分别为 85.46%、88.59%和 86.41%，占比较

高。单体、树脂及助剂等原材料价格与上游石油价格及国内外市场供求情况相关，

尤其受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其价格存在一定的波动。报告期内，国际原油价格

波动情况如下： 

单位：美元/桶 

 

数据来源：Wind 

报告期内，受国际原油价格及国内外市场供求情况的影响，发行人主要原材

料采购价格呈现了一定程度波动，例如，单体 2021年平均采购价格较 2020年度

上涨 65.29%，2022年平均采购价格较 2021年下降 24.46%；钛白粉 2021年平均

采购价格较 2020年度上涨 40.13%，2022年平均采购价格较 2021年下降 4.79%。

以公司 2022 年度采购成本、采购数量、原材料采购价格为基准，发行人上述四

类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对利润总额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序号 原材料 
原材料采购均价变动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10% -5% 5% 10% 

1 单体 10.84% 5.42% -5.42% -10.84% 

2 树脂 4.52% 2.26% -2.26% -4.52% 

3 钛白粉 3.63% 1.81% -1.81% -3.63% 

4 助剂 8.73% 4.37% -4.37% -8.73% 

为应对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不利影响，公司采取了多

种措施，但若未来石油价格持续上涨或主要原材料因产能规模有限、下游应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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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需求增加等原因导致临时供应紧张，原材料出现行业性供应短缺，而公司采取

的多种措施未能控制原材料成本，将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二）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市场需求的风险 

发行人是一家为纺织印花企业提供多元化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下游

为纺织印花行业，其市场需求与国内外宏观经济波动紧密相关。近年来我国经济

增速逐渐放缓，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加之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国内外宏

观经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国内外经济发展周期性的波动导致纺织印花行业需

求波动，并致使印花材料产品供需关系及产品价格发生变化。若未来宏观经济不

景气，国外经济开始衰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将导致全球对纺织的需求降低，

进而影响水性印花胶浆产品需求，对发行人未来的生产经营业绩造成负面影响。 

（三）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48,477.18 万元、58,147.99 万元和

53,804.69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7,443.49万元、6,019.37万元和 7,946.35 万元，

存在一定的波动。鉴于发行人的经营业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行业竞争加剧、

经营成本上升、企业快速扩张导致的成本费用支出加大等，发行人经营业绩可能

出现下降的风险。 

（四）环境保护风险 

发行人所处行业属于“C264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之“C2642

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发行人产品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水、固废等，随

着社会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环保标准日益严格。国家逐渐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相

关的政策法规对行业生产工艺及“三废”治理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将来

国家更新环保相关政策法规，提高环保标准，加大执法力度，将进一步增加发行

人的环保治理成本，甚至可能出现发行人为完成环保部门限期内的整改要求而停

工停产的情形。 

（五）安全生产风险 

发行人在研发和生产产品的过程中，部分原材料如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

丙烯酸异辛酯、甲基丙烯酸甲酯等属于危险化学品，上述原材料在运输、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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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等过程中若操作不当可能引起安全生产事故。近年来国家对安全生产越发重

视，未来可能出台更严格的政策法规，导致发行人需要加大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

此外，发行人还存在因原材料运输、保管不善、操作不当、设备故障或不可抗力

的自然因素等导致的安全生产事故，或因非发行人原因导致的发行人所处地区发

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及其他突发因素造成安全生产事故的风险，从而对发行人生

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六）毛利率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4.73%、27.60%和 33.12%，存在

一定波动。一方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属于精细化工行业，受行业周期性变化的影

响，发行人毛利率随之波动；另一方面，发行人产品种类较多，不同种类产品毛

利率有所差异，随着下游客户需求的变化，各期销售产品结构随之变化，进而导

致毛利率的波动。此外，发行人产品毛利率还受宏观经济、原材料价格波动、市

场供需关系、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影响。 

未来，若出现市场竞争加剧、人工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宏观经济状况恶化甚

至出现经济危机、国家出台更严格的环保政策等不利因素，发行人产品毛利率存

在下滑风险。 

（七）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21,305.64 万元、25,159.61

万元和26,417.89万元，占各期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1.78%、54.89%和55.35%，

是发行人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发行人未来有大量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

回，将形成较大的坏账损失，从而对发行人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及比例 

不超过 1,611 万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开发行股数占公司发行后总股

数的比例不低于 25%。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

股份 

每股发行价格 【】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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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员工拟参与战略

配售情况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拟

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若发行价格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

销业务实施细则》规定的跟投条件的，保荐机构将安排相关子公司参

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具体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执行。保荐机构及相

关子公司后续将按要求进一步明确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具体方

案，并按规定向深交所提交相关文件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倍（经审计的截至【】年【】月【】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元（经审计的截至【】年【】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值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经审计的截至【】年【】月【】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认可的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并开通创业板市场交

易的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中

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处理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总额为【】万元，明细如下：（1）保荐及

承销费用【】万元（2）审计及验资费用【】万元（3）律师费用【】

万元（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万元（5）上市相关的手

续费等其他费用【】万元 

四、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代表人、项目协办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

情况 

（一）保荐代表人情况 

东莞证券指定王辉、姚根发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二）保荐代表人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王辉先生，现任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部总监，2012 年加入东莞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王辉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保荐业务执业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保荐工作 
是否处于持

续督导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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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 
项目组成员 否 

2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项目 
项目组成员 否 

3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 
项目组成员 否 

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持续督导 
持续督导阶段保荐代表人 否 

5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 
保荐代表人 是 

6 
广东汇成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 
保荐代表人 否 

姚根发先生，现任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部一部总经理，2004 年加入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姚根发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保荐业务执业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保荐工作 
是否处于持

续督导期间 

1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项目 
项目协办人 否 

2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项目 

持续督导阶段

保荐代表人 
否 

3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 
保荐代表人 否 

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项目 
保荐代表人 否 

5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项目 
保荐代表人 否 

6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 
保荐代表人 否 

7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项目 
保荐代表人 否 

8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

目 
项目组成员 否 

9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项目 
项目组成员 否 

10 
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项目 
保荐代表人 否 

11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

目 
保荐代表人 否 

12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项目 
项目组成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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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项目 
保荐代表人 是 

14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项目 
项目组成员 是 

15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 
项目组成员 是 

16 
广东汇成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 
项目组成员 否 

17 
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项目 
项目组成员 是 

（三）项目协办人基本情况 

郭志洲先生，毕业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计算金融硕士，现任东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投行部业务经理，2016 年加入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生益电子

（688183）、汇成真空等 IPO 项目；参与艾芬达（832958）精选层挂牌项目；参

与康荣高科（872117）、客家生态（871629）等新三板挂牌项目；参与合通科技

（836246）、银禧光电（835220）新三板定增项目；具有较为丰富的投资银行工

作经验。 

（四）项目组其他成员 

项目组其他成员包括杨娜女士、潘迢先生、唐少奇先生、赵婉竹女士、董思

辰女士、林茵女士、周俊健先生。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金源中心 25楼 

电话：0769-22119285 

传真：0769-22119275 

五、保荐机构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主要

业务往来情况说明 

（一）保荐机构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1.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保荐机构或其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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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有或者通过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

联方不存在持有本保荐机构或其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发行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

股份，不存在在发行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处任职等可能影

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况； 

4.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的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

在与发行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的情

况； 

5.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 

（二）保荐机构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主要业务往来情况 

保荐机构除担任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的保荐机构之外，保荐机构及其关联方

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情况。 

六、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本保荐机构承诺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对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

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 

保荐机构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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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

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10.自愿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 

七、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发行及上市条件，同意推荐长联科技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 

八、本次证券发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一）发行人有关本次证券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董事会会议 

2022年 5月 27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全体董事出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在保证全体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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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填补被摊

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出具有关声明与承诺函并提出相应约束措施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近三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适用的<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草案）>的议案》《关于聘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中介机构

的议案》《关于制定或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二）发行人有关本次证券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股东大会会议 

2022 年 6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提交的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

的议案。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律师”）出具《国浩

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认为：根据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相关

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和程序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

权范围和程序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获得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尚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以及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发行股票同

意注册的决定。 

通过对上述会议程序及内容的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股东大会已经依

照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上述决议的内容和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和发行人公司章程，决议合法有效；发行人

股东大会已经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上市相关事宜，该项授权范围、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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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九、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符合板块定位及国家产业政策所作出的专业

判断以及相应理由和依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2 年

修订）》（以下简称《创业板暂行规定》），发行人符合创业板板块定位的情况具体

如下： 

（一）符合《创业板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 

1、发行人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创新、创造、创意特征 

公司是一家为纺织印花企业提供多元化产品的纺织印花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产品主要应用于纺织印花领域。从创新、创造、创意特征角度来看，公司始

终坚持自主研发的道路，组建了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在产品、生产工艺改进等

方面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完整的技术体系，不断推进

新产品研发。发行人具备持续的产品配方设计能力，能够积极研发更加符合行业

环保发展方向的新产品，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化开发更适合的原材料，发行人已研

发多项核心技术，获得了多项荣誉。公司持续进行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升级，不

断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进步的方向，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 

2、发行人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深度融合 

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融合情况角度来看，公司紧紧围绕下游

客户市场需求，结合自动化、数字化等新技术，自主设计自动化一体机生产设备，

不断探索水性树脂和水性印花胶浆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创新。公司产品已覆盖水性

印花胶浆、水性树脂、丝印硅胶、助剂、数码涂料墨水和自动化印花设备等细分

市场，形成多类别的产品体系，满足了下游客户一站式的采购需求并为客户提供

整体解决方案，相比传统经营模式，可提高客户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缩

短产品开发周期，从而增强客户粘性。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产业政策，紧密

围绕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在原有生产技术的基础上，不断

改进生产工艺，研发新产品，开发出功能型胶浆、生物基胶浆等功能型、环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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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符合产业升级发展方向，能够有效促进新旧产业融合。 

综上，公司持续进行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升级，通过研发创新驱动公司发展，

具有创新、创造、创意特征，且公司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融合，

符合《创业板暂行规定》第二条关于创业板定位的相关规定。 

（二）符合《创业板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 

公司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的研发费用支出分别为 2,186.51 万元、

2,371.60万元和 2,554.54 万元，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金额为 7,112.65 万元，

高于 5,000 万元。且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53,804.69 万元，高于 3 亿元，不

适用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的要求。因此，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

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2年修订）》第三条的相关要求。 

（三）符合《创业板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  

公司专业从事印花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水性印花胶浆、

水性树脂、丝印硅胶等，同时从事印花设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业务，产品主要

应用于纺织印花领域。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公司所处

行业为“C264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之“C2642 油墨及类似产品制

造”。公司所属行业不属于创业板上市负面清单行业，也不属于产能过剩行业、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行业，发行人不涉及从事学前教育、学科

类培训、类金融业务。 

因此，发行人符合《创业板暂行规定》第五条关于行业的相关规定。 

（四）发行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政策促进水性印花胶浆材料产业发

展，以水性印花胶浆、数码墨水为代表的印花材料产品被广泛推广应用，较大程

度促进了行业的发展。国内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制定，推动了水性印花胶浆的稳步

发展。2021年，《纺织行业“十四五”科技发展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重点研究高

牢度纳米涂料印花、生物基纺织化学品等关键技术。2019年，《印染行业绿色发

展技术指南》明确指出推广数码喷墨印花、高牢度涂料印花、分色印花、印花自

动调浆系统等绿色先进技术。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支持，将为行业发展创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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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发行人主要产品水性印花胶浆、数码涂料墨水等符合国家近期出台的政策，

募投项目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相关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为公司业务发展创造了

有利条件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对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保障，

同时为相关产业规模的持续做大提供了有力支持，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积极影

响。公司的经营发展受益于国家的各类产业支持政策。 

因此，发行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内容和核查过程 

本保荐机构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通过公开渠道查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

暂行规定（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战略新兴产业分类（2018）》，了解发行人行业分

类情况，了解发行人所处行业是否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

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2年修订）》规定不支持其申报在创业板发行上市或禁止

类行业； 

（2）查阅《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了解发行人所处行业是

否属于国家限制产业； 

（3）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申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财务明细账等资料，

了解发行人收入、研发费用变动情况； 

（4）访谈发行人研发负责人，了解发行人研发项目情况及相关核心技术； 

（5）取得发行人员工花名册，了解研发人员的占比及其他情况； 

（6）通过走访专利局、商标局并结合网上查询等方式，核查发行人报告期

内的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符合创业板板块定位及国家产业政策。 

十、发行人符合证券发行上市条件的说明 

本保荐机构经过充分尽职调查和审慎核查，认为发行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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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证券上市条件： 

1.依据本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及国浩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满足《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1.1（一）

的上市条件。 

2.经核查发行人全部工商档案材料及信永中和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XYZH/2023GZAA3B0002”《审计报告》，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4,832.99

万元，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不超过 1,611.00 万股。发

行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不低于 3,000万元，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

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达到 25%以上，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1.1（二）、（三）

的上市条件。 

3.依据发行人全部工商档案材料及国浩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公司不

属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

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8﹞21号）相关规定的红筹企业，也不存在表决

权差异安排。经查看信永中和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XYZH/2023GZAA3B0002”

《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为

5,946.56万元、7,757.45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最近两年净利润均

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 

综上，发行人达到并选择《股票上市规则》之 2.1.2（一）的上市标准，即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发行人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2.1.1（四）的上市条件。 

4.经核查，发行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2.1.1 条之“（五）深圳证券交

易所规定的其他上市条件”之规定。 

十一、对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3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

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上市保荐书 

3-1-3-28 

事项 安排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

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

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

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若有关的关联交

易为发行人日常经营所必须或者无法避免，督导发行人按

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

大的关联交易本保荐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

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

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

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媒体涉

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

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

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方提供

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

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7.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环境和

业务状况、股权变动和管理状

况、市场营销、核心技术以及财

务状况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及时获取发行人的相

关信息。 

8.根据监管规定，在必要时对发

行人进行现场检查 

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所需的相关材料

并进行实地专项核查。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

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严格履行保荐

协议、建立通畅的沟通联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

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

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现场检

查工作以及参加保荐机构组织的培训等，不得无故阻扰保

荐机构正常的持续督导工作。 

（四）其他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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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的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    

 郭志洲   

保荐代表人：    

 王  辉  姚根发 

内核负责人：    

 鲁  艺   

保荐业务负责人：    

 郜泽民   

总经理：    

 潘海标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陈照星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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